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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暨 2023 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05月 17日(星期三) 下午 13:00-14:3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05 月 10 日(星期三) 至 05 月 16 日(星期二)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stl@starrypharma.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4 月 18 日发布公司 2022 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 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3 年 05
月 17日下午 13:00-14:30举行 2022年度暨 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
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 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05月 17日 下午 13:00-14: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胡健
总经理：沈伟艺
董事会秘书：孙超
财务负责人：郭军锋
独立董事：沈文文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05 月 17 日下午 13:00-14: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3年 05月 10日(星期三)至 05月 16日(星期二)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stl@starrypharma.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孙超
电话：15066302597
邮箱：sunchao@starrypharm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3520 证券简称：司太立 公告编号：2023-035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2023年 4月 16 日及 2023 年 5 月 9 日，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和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未达成暨回购
注销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2022 年度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5,845,700.75元，剔除本次及其他股权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后为-79,991,391.72 元；以 2019 年
净利润为基数，2022年净利润比 2019年净利润增长-146.96%。 故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
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均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由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合计 399,938
股，其中首次授予部分 306,488股，预留授予部分 93,450股。

具体信息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9）。 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
由 342,914,439股变更为 342,514,501股。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信息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

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前述规定期限内向公司申报债权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
有效性，其享有的对公司的债权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取邮寄方式进行申报，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3年 5月 10日起 45天内
2.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仙居县现代工业集聚区丰溪西路 9号公司证券部
邮编：317306
联系电话：0576-87718605
特此公告。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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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 5月 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仙居县现代工业集聚区丰溪西路 9号公司行政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41,405,0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1.236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胡健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

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孙超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财务负责人郭军锋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0,935,339 99.6677 469,754 0.3323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0,935,339 99.6677 469,754 0.3323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2年度履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0,935,339 99.6677 469,754 0.3323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0,935,339 99.6677 469,754 0.3323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0,935,339 99.6677 469,754 0.3323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0,935,339 99.6677 469,754 0.3323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8,613,878 98.0260 2,791,215 1.974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0,909,439 99.6494 495,654 0.3506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3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9,760,507 98.8369 1,644,586 1.1631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8,613,878 98.0260 2,791,215 1.9740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0,909,439 99.6494 495,654 0.3506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0,446,164 99.3218 958,929 0.6782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预计对外捐赠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9,521,111 98.6676 1,883,982 1.3324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为董监高投保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9,883,902 98.9242 1,516,991 1.0727 4,200 0.0031
1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和预留授

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未达成暨回购注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0,909,439 99.6494 495,654 0.3506 0 0.0000
16、 议案名称：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9,988,702 98.9983 1,416,391 1.0017 0 0.0000
1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9,861,107 98.9081 1,543,986 1.0919 0 0.0000
1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9,865,307 98.9110 1,539,786 1.0890 0 0.0000
19、 议案名称：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9,861,107 98.9081 1,543,986 1.0919 0 0.0000
2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9,756,307 98.8339 1,648,786 1.1661 0 0.0000
21、 议案名称：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9,756,307 98.8339 1,648,786 1.1661 0 0.0000
2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0,781,844 99.5592 623,249 0.4408 0 0.0000
2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修订稿）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9,865,307 98.9110 1,539,786 1.0890 0 0.0000
2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9,756,307 98.8339 1,648,786 1.1661 0 0.0000
25、 议案名称：关于追认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40,935,339 99.6677 469,754 0.3323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6.0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胡锦生） 139,976,211 98.9895 是

26.02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胡健 ） 138,954,873 98.2672 是

26.03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沈伟艺） 138,954,873 98.2672 是

26.04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徐钢 ） 139,976,214 98.9895 是

2、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7.01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
议案 （章晓科 ） 140,883,447 99.6310 是

27.0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
议案 （胡吉明 ） 140,883,443 99.6310 是

27.03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
议案 （毛美英 ） 140,883,443 99.6310 是

3、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8.01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李灵巧） 139,862,104 98.9088 是

28.02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张鸿飞） 140,883,444 99.6310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 司 2022 年 度
利润分配预案 8,753,219 94.9066 469,754 5.0934 0 0.0000

2
公 司 2022 年 年
度报告 （全 文及
摘要）

8,753,219 94.9066 469,754 5.0934 0 0.0000

3

关于公 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 员 2023 年 度
薪酬的议案

6,431,758 69.7362 2,791,215 30.2638 0 0.0000

4
关 于 续 聘 公 司
2023 年 度 审 计
机构的议案

8,727,319 94.6258 495,654 5.3742 0 0.0000

5
关于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

8,264,044 89.6028 958,929 10.3972 0 0.0000

6
关 于 预 计 2023
年 度 对 外 担 保
的议案

7,578,387 82.1685 1,644,586 17.8315 0 0.0000

7
关于开展外汇套
期保值业务的议
案

8,727,319 94.6258 495,654 5.3742 0 0.0000

8
关 于 公 司 2023
年 预 计 对 外 捐
赠的议案

7,338,991 79.5729 1,883,982 20.4271 0 0.0000

9 关于为董监高投
保责任险的议案 7,701,782 83.5065 1,516,991 16.4479 4,200 0.0456

10

关 于 公 司 2020
年 限 制 性 股 票
激 励 计 划 首 次
授予部分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和预
留授予部分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解
锁条件未达成暨
回购注销的议案

8,727,319 94.6258 495,654 5.3742 0 0.0000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7,806,582 84.6427 1,416,391 15.3573 0 0.0000

12 关于对外投资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8,753,219 94.9066 469,754 5.0934 0 0.0000

13
关于公司符合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条件的议案

7,678,987 83.2593 1,543,986 16.7407 0 0.0000

14

关 于 修 订 公 司
2022 年 度 向 特
定 对 象 发 行 股
票方案的议案

7,683,187 83.3048 1,539,786 16.6952 0 0.0000

15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7,678,987 83.2593 1,543,986 16.7407 0 0.0000

16

关于公司向特定
对 象 发 行 A 股
股 票 募 集 资 金
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修订稿）的
议案

7,574,187 82.1230 1,648,786 17.8770 0 0.0000

17

关于 〈浙 江司太
立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 行 A 股 股 票
预案 （修 订稿 ）〉
的议案

7,574,187 82.1230 1,648,786 17.8770 0 0.0000

18
关于公司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的议案

8,599,724 93.2424 623,249 6.7576 0 0.0000

19

关于公司向特定
对 象 发 行 A 股
股 票 摊 薄 即 期
回报及采取填补
措施（修订稿）的
议案

7,683,187 83.3048 1,539,786 16.6952 0 0.0000

20

关于公司向特定
对 象 发 行 A 股
股 票 发 行 方 案
论证分析报告的
议案

7,574,187 82.1230 1,648,786 17.8770 0 0.0000

21

关 于 追 认 2022
年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及 2023 年 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8,753,219 94.9066 469,754 5.0934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均表决通过， 其中议案 6、8、9、15、16、17、18、19、20、21、22、23、24 为特别

决议议案，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其中议案 16、18涉及逐项表决的议案，以下为每个子议案逐项表决的结果

16.01

确 认 公 司 是 否 符
合 以 简 易 程 序 向
特 定 对 象 发 行 股
票条件

7,806,582 84.6427 1,416,391 15.3573 0 0.0000

16.02 发 行 的 股 票 种 类
和数量 7,810,782 84.6883 1,412,191 15.3117 0 0.0000

16.03 发 行 方 式 和 发 行
时间 7,810,782 84.6883 1,412,191 15.3117 0 0.0000

16.04 发 行 对 象 及 认 购
方式 7,810,782 84.6883 1,412,191 15.3117 0 0.0000

16.05 发 行 价 格 与 定 价
方式 7,810,782 84.6883 1,412,191 15.3117 0 0.0000

16.06 限售期安排 7,810,782 84.6883 1,412,191 15.3117 0 0.0000

16.07 募 集 资 金 金 额 用
途 7,810,782 84.6883 1,412,191 15.3117 0 0.0000

16.08 上市地点 7,836,682 84.9691 1,386,291 15.0309 0 0.0000

16.09 滚 存 未 分 配 利 润
的安排 7,810,782 84.6883 1,412,191 15.3117 0 0.0000

16.10 本 次 发 行 决 议 有
效期限 7,810,782 84.6883 1,412,191 15.3117 0 0.0000

16.11
对 董 事 会 办 理 本
次 发 行 具 体 事 宜
的授权

7,810,782 84.6883 1,412,191 15.3117 0 0.0000

18.01 本 次 发 行 股 票 的
种类和面值 7,683,187 83.3048 1,539,786 16.6952 0 0.0000

18.02 发 行 方 式 和 发 行
时间 7,683,187 83.3048 1,539,786 16.6952 0 0.0000

18.03 定价基准日 、发行
价格及定价原则 7,683,187 83.3048 1,539,786 16.6952 0 0.0000

18.04 发行数量 7,683,187 83.3048 1,539,786 16.6952 0 0.0000

18.05 发 行 对 象 及 认 购
方式 7,683,187 83.3048 1,539,786 16.6952 0 0.0000

18.06 限售期安排 7,683,187 83.3048 1,539,786 16.6952 0 0.0000

18.07
本 次 发 行 完 成 前
滚 存 未 分 配 利 润
的安排

7,683,187 83.3048 1,539,786 16.6952 0 0.0000

18.08 上市地点 7,683,187 83.3048 1,539,786 16.6952 0 0.0000

18.09 决议有效期 7,683,187 83.3048 1,539,786 16.6952 0 0.0000

18.10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及
用途 7,683,187 83.3048 1,539,786 16.6952 0 0.0000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寰、王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 会议召集人的主体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0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 � � �证券代码：002019 证券简称：亿帆医药 公告编号：2023-035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在研产品

获得中国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风险提示：
本次国内《药品注册证书》的取得，对公司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但新药上市后的销售情况受包括

国家政策、市场环境、行业发展等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其销售业绩是否会高于或低于市场预期，存在
不确定性。 因此，本次国内《药品注册证书》的取得，能否达到约定的付款里程碑及理想的销售提成亦
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亿一生物制药（北京）有限公司在研产品艾
贝格司亭 α注射液（中国商品名“亿立舒R”，内部研发代码“F-627”，以下简称“亿立舒”）用于成年非髓
性恶性肿瘤患者在接受容易引起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骨髓抑制性抗癌药物治疗时， 降低以发
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为表现的感染发生率，于 2023 年 5 月 9 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
称“药监局”）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注册证书主要信息
1、药品名称：艾贝格司亭 α注射液
2、主要成分：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双分子和人免疫球蛋白（hIgG2）Fc 片段组成的重组

融合蛋白[由中国仓鼠卵巢细胞表达并纯化得到]
3、剂型：注射剂
4、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5、规格：20 mg (1.0 ml)/支（预充式注射器）
6、注册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
7、药品受理号：CXSS2200018国
8、证书编号：2023S00641
9、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S00342023
10、药品有效期： 18个月
11、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S20230026
12、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 2028年 05月 05日
13、包装规格：每盒 1支
14、处方药/非处方药：处方药
15、上市许可持有人： 亿一生物制药（北京）有限公司
16、生产企业：亿一生物制药（北京）有限公司
17、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

要求，批准注册，适应症为“本品适用于成年非髓性恶性肿瘤患者在接受容易引起发热性中性粒细胞
减少症的骨髓抑制性抗癌药物治疗时，降低以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为表现的感染发生率。 本品不
适用于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外周血祖细胞的动员”，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二、药品相关情况
亿立舒是基于控股子公司 Evive Biotech Ltd.（以下简称“亿一生物”）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Di-

KineTM 双分子技术平台开发的治疗用一类生物制品新药，是基于 Fc 融合蛋白技术，由 CHO 细胞表
达的 rhG-CSF二聚体，具有长效和强效的生物学特点。目前亿立舒主要应用于预防及治疗肿瘤患者在
接受化疗后出现嗜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可使肿瘤化疗患者嗜中性粒细胞迅速增殖和恢复，从而增强了
免疫系统抵抗感染的能力，以防止患者在化疗期间死于感染或者其他相关并发症，也使得患者能完成
完整的化疗周期，取得更好的抗肿瘤治疗效果。

2018 年 1 月，亿一生物完成了亿立舒首个在美国及欧洲开展的 III 期临床试验（以下简称“04 试
验”），并达到预设主要疗效终点，受试者耐受情况良好，安全性达到预期。 2020年 1月 5 日，亿一生物
收到在中国开展的亿立舒的 III期临床试验《统计数据图表合集》，统计结果表明，亿立舒中国 III 期临
床试验的有效性结果已全面达到临床试验预设评价标准，疗效与对照药品（原研进口药品重组人粒细
胞集落刺激因子） 相当；2020年 6月， 亿一生物收到在美国及欧洲开展的第二个国际 III 期临床试验
（以下简称“05试验”）《统计数据图表合集》，结果显示，第二个国际 III 期临床试验成功达到预设主要
疗效终点和次要疗效终点， 药物疗效与对照药品（美国安进公司原研产品 Neulasta） 相当；2020 年 7
月，公司完成了 05 试验有关免疫原性的中和抗体检测，结果为阴性，标志着无药物相关的抗体产生；
自此，亿立舒国内外开展的 I期、II期及 III期临床试验，均圆满达到临床试验预设目标。 2021 年 3 月
30日，亿一生物就亿立舒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以下简称“FDA”）提交了亿立舒的生物制品许可申
请(BLA)，并于 2021年 5月 27日收到 FDA 的受理函，正式接受亿立舒的上市申请。

2021年 8月 26日，公司、亿一生物与中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附属公司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大天晴”）及其全资子公司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南京顺欣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晴南京顺欣”）签订了《商业化合作协议》，约定将亿立舒相关的在中国境内的商业化权益独家许可
给天晴南京顺欣，天晴南京顺欣需向亿一生物支付最高额不超过 21,000万元的许可费，以及分级的净

销售额提成费。
2021年 9月 30 日，亿一生物收到欧洲药品管理局（以下简称：“EMA”）签发的关于亿立舒上市许

可申请受理函，并进入审评程序。
2022 年 2 月 23 日， 公司收到药监局签发的亿立舒境内生产药品注册上市许可申请《受理通知

书》。
2022年 3月 31日，公司收到 FDA 的邮件通知，因旅行限制，FDA 将推迟亿立舒上市申请批复，直

到现场检查完成，2023 年 4 月，公司收到 FDA 邮件通知，预计 2023 年 6 月将对亿立舒生产场地亿一
生物制药（北京）有限公司进行 GMP现场检查。

2022年 6月，为更好的履行与正大天晴及其子公司签订的《商业化合作协议》，经交易各方友好协
商，共同签署了《商业化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本次补充协议约定，正大天晴南京顺欣将 F-627 MAH
转移里程碑付款增加人民币 3200万，由 4,000万变更为 7,200万。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6 日、2020 年 6 月 29 日及 2020 年 7 月 8 日、2021 年
3 月 31 日、2021 年 5 月 29 日、2021 年 8 月 30 日及 2021 年 10 月 8 日、2022 年 2 月 24 日、2022 年 4
月 1日、2022年 6月 10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在研产品 F-627 国
内 III 期临床试验结果达到预设评价标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关于控股子公司在研产品
F-627国际 III期关键性临床试验结果达到预设评价标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关于控股子
公司在研产品 F-627 第二个国际 III 期关键性临床试验结果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46）、《关
于控股子公司在研产品 F-627 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38）、《关于控股子公司在研产品
F-627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47）、《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签署产品商业化合作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70）、《关于控股子公司在研产品 F-627 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
082）、《关于控股子公司在研产品 F-627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15）、《关于控股子公司在
研产品 F-627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及《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签署＜商业化合作协
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

三、药品的其他情况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的药品说明书及亿立舒在中国、欧洲及美国分别开展的三项 III 期

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在一些具有临床意义的指标上，亿立舒临床疗效优于临床上原研短效升白药（非
格司亭）和长效升白药（培非格司亭 Neulasta）。 在中国完成的关键性 III 期临床试验（试验 1）中，接受
亿立舒治疗的病人在 4 个化疗周期的中性粒细胞最低值高于原研非格司亭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同时，第 3 化疗周期 4 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发生率、3 级和 4 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
发生率低于原研非格司亭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在美国和欧洲完成的两个关键性 III 期临
床试验（试验 2和试验 3）中，亿立舒在每个化疗周期的第 2 天（化疗结束 24 小时后）皮下注射，临
床疗效和安全性与临床上原研长效升白药（培非格司亭 Neulasta）相似，提示亿立舒可以在化疗结束后
更短的时间内给药，从而提高病人的依从性，有助于减少病人住院治疗时间，并降低治疗费用。

根据 IQVIA 数据统计，2022年 G-CSF全球市场份额为 60.2 亿美元，主要以美国安进公司原研产
品 Neulasta为主。截止本报告披露日，美国已上市产品除安进公司原研产品 Neulasta外，还有多个类似
物，分别为 Fulphila、Udenyca、Ziextenzo、Nyvepria、Fylnetra等。

根据米内网数据统计，2021年中国 G-CSF市场规模约 97.2亿人民币，2022上半年约 47.6 亿人民
币，其中长效市场占比约 70%。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长效 G-CSF主要有 4家，分别为石药集团百克(山
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齐鲁制药有限公司、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及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对亿立舒累计研发资金投入约 12.64亿元。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亿立舒国内药品注册证书的取得，是公司践行“创新、国际化”战略最具里程碑的有利事件，

也是公司业务转型升级不断落地的里程碑事件。 证明了亿一生物及公司已具备独立完成创新生物药
立项、研发、临床、注册申报、生产及商业化的能力，并形成一套完整且成熟的体系，有利于亿一生物及
公司后续创新生物药的持续开发和成果转化。 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 FDA 和 EMA 的现场核查和最终
获批提供了宝贵经验，增强了信心，为尽快实现亿立舒创新成果全球化奠定了基础。

亿立舒是目前全球 G-CSF治疗药品中既与长效原研产品， 也与短效原研产品进行头对头对比临
床研究并达到预设目标并实现中国、美国、欧洲同步申报上市的在研产品，其作为非 PEG 修饰的长效
G-CSF，主要优势为工艺创新、疗效可靠，安全性好，便利性佳等。 公司于 2021年 8月与正大天晴及其
全资子公司天晴南京顺欣签订了《商业化合作协议》，本次国内药品证书的取得，公司将借助正大天晴
及中国生物制药在肿瘤领域强有力的商业化资源、经验与能力，快速打开亿立舒在中国境内的市场，
实现其中国境内商业化价值， 惠及中国更多肿瘤患者， 也将对亿一生物及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
响。

五、风险提示
本次国内《药品注册证书》的取得，对公司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但新药上市后的销售情况受包括

国家政策、市场环境、行业发展等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其销售业绩是否会高于或低于市场预期，存在
不确定性。 因此，本次国内《药品注册证书》的取得，能否达到约定的付款里程碑及理想的销售提成亦
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药品注册证书》
2、《亿立舒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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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6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直接送达

等方式发出通知， 通知公司全体董事于 2023 年 5 月 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临时）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范永武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公司监事会成员、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要求。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对以下事项以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审议表决：
1、审议《关于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接受关联方黄泽伟先生、 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合创泰科技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合创泰（深圳）电子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新联芯存储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提
供不超过人民币 4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增信措施，增信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反担保等措施，期限
为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具体以签署的文件为准。 公司及子公司无需向黄泽伟先生、彭红
女士及其关联方支付本次增信费用，也无需提供反担保。

关联董事黄泽伟先生回避了表决。
审议结果：赞成票 8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

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0）、《独立
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
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增
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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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6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直接送达

等方式发出通知，通知公司全体监事于 2023 年 5 月 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临
时）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宋建彪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3人，亲自出席监事 3人。 本次会议的出
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对以下事项以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审议表决：
1、审议《关于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因此，监事会同意接受关联方黄泽
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为联合创泰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泰（深圳）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新联
芯存储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反担保等增信措施。

本议案不涉及监事回避表决。
审议结果：赞成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50）。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300475 证券简称：香农芯创 公告编号：2023-050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3年 5月 9日，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同意接受关联方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联合创泰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创泰”）、全资子公司联合创泰（深圳）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泰电子”）、控股
子公司深圳市新联芯存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联芯”）新增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或等值
外币）的增信措施。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现将具体内容公
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2年 11月 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接受关联方提供增

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接受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对联合创泰、创泰电子、新联
芯新增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8.5亿元（或等值外币）的增信措施，增信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反担保等
措施， 期限为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至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详见公司 2022 年 11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为了满足相关主体业务发展的需要，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拟为联合创泰、创泰电子、
新联芯提供新增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增信措施，增信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反担
保等措施，期限为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具体以签署的文件为准。 公司及子公司无需向黄
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支付本次增信费用，也无需提供反担保。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
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董事黄泽伟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
见，保荐机构发表了核查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
门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的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黄泽伟先生任公司董事、联席董事长，持有公司股份 231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5%，为公司的

关联方。 彭红女士现任联合创泰董事、总裁，为公司收购联合创泰的业绩承诺人之一，可以对联合创泰
施加重大影响，根据谨慎性原则，公司认定彭红女士为公司关联方。 因此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
联方本次为联合创泰、创泰电子、新联芯提供的增信措施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为关联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无偿提供增信措施， 公司及子公司无需向关

联方支付费用，也不提供反担保。 具体的增信措施由各方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的相关协议尚未签署，在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范围内，以各方

最终签署的相关协议、文件为准。
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补充公司营运资金，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公司及子公司不用向关联方支付本次增信费用，也不用提供反担保，不会对公司的经营
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六、与上述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目前，黄泽伟先生新增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担保的合同金额为 0 亿元（美

元合同按照 2023 年 5 月 9 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1 美元兑人民币 6.9255
元计算）（不含本次关联交易）。 截止到本公告日，黄泽伟先生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的有效
担保合同金额为 17.99亿元（美元合同按照 2023年 5月 9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币汇率
中间价 1美元兑人民币 6.9255计算）（不含本次关联交易）。

本年年初至目前，彭红女士新增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担保的合同金额为 0 亿元（美元
合同按照 2023 年 5 月 9 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1 美元兑人民币 6.9255 元
计算）（不含本次关联交易）。 截止到本公告日，彭红女士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的有效担保
合同金额为 9.35亿元（美元合同按照 2023年 5月 9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1美元兑人民币 6.9255计算）（不含本次关联交易）。

本年年初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为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也不存在
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本公告日的对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担保事项。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接受关联方

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补充
公司营运资金，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董事会同意接受
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为联合创泰、创泰电子、新联芯提供担保、反担保等增信措施。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9 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接受关联方提

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
有利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因此，
监事会同意接受关联方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为联合创泰、创泰电子、新联芯提供担保、反
担保等增信措施。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经对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充分了解，我们认为关联方黄泽伟先生、彭红女

士及其关联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无偿增信措施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有利于支持公司发展，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我们对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内容表示认可，并且同意将议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关联方黄泽伟先生、彭红女士及其关联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无偿增信措施，有利于

公司业务发展，不存在特殊利益安排，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董事会审核该议案决策
程序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接受关联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主体提供增信措施的事项。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关联方为公司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
了事前认可意见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其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综上，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接受关联方提供增信措施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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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通知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40）。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5月 9日（星期二）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 5月 9 日 9:15 至 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5月 9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 5月 9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 3176号彩讯科技大厦 24楼 1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范永武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87,904,19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1.0661％。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有 5 人，代表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87,266,19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926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表
共有 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638,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39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87,904,19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为：同意 63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
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独立董事在股东大会上做了 2022年度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87,904,19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638,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87,904,19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638,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关联股东黄泽伟先生回避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64,804,19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63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审议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87,904,19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638,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87,904,19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638,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87,904,19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638,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87,266,19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05％；反对

638,0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395％；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反对 63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87,904,19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638,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处置对外投资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获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187,904,19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638,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鲍金桥、万晓宇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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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止到本公告日，以本次最高担保额 5000 万美元计算，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累计担保合

同金额为 28.32亿元（美元合同汇率按照 2023年 5月 9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币汇率中
间价 1美元对 6.9255元人民币计算。不含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对同一债务提供的复合担保只计算一
次），占公司 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47.86%。

2、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对外担保事项，也不存在逾期担保。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防范风险。

一、担保审议情况概述
2023 年 2 月 6 日、2 月 23 日，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
案》，同意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为全资子公司联合创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创泰”）提供
新增不超过人民币 23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含反担保），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一般担保、连带
担保等。 详见公司于 2023年 2月 8日、2月 24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申请授信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3）、《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

二、本次担保事项进展情况
2023年 5月 9日，公司向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发科”）出具《担保函》，同意为联合

创泰与联发科及其关联方订购的任何产品和/或服务应承担的支付义务提供最高金额不超过 5000 万
美元的担保责任，公司担保义务自 2023年 5月 9日起至 2023年 6月 30日止。

公司本次的担保事项在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范围之内。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文公司名称 MEDIATEK INC）
统一编号：84149961
资本总额：新台币 20,000,000,000元
代表人姓名：蔡明介
核准设立日期：1997年 05月 28日
主营业务：多媒体 IC、电脑周边 IC、高阶消费性 IC、其他特殊应用 IC
四、《担保函》的主要内容
1、接受人：联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联合创泰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人：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鉴于联合创泰与联发科及其关联方分别建立业务关系，涉及产品的销售和购买，公

司同意承担联合创泰向联发科及其关联方订购的任何产品和/或服务的最终支付义务。 在收到联发科
的书面通知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支付款项，该通知载明联合创泰无力支付或未能支付担保期限内开
具的发票金额。

4、保证最高额度：5000万美元
5、担保期限：2023年 5月 9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
6、一旦公司为执行《担保函》向联发科支付的累计金额达到担保金额，无论联合创泰的义务是否

得到完全履行或解除，公司在《担保函》项下不再承担任何进一步责任，《担保函》应被视为已解除。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到本公告日，以本次最高担保额 5000 万美元计算，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担保合同金额为 28.32

亿元（美元合同汇率按照 2023 年 5 月 9 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受权公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1 美元对
6.9255 元人民币计算。 不含子公司对公司的担保，对同一债务提供的复合担保只计算一次），占公司
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47.86%，公司及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对外担保事项，也不
存在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出具的《担保函》
特此公告。

香农芯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9 日


